
南京德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研发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682号）》 及《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的规定， 南京德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组长单位）， 组织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

位）， 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工作组。 千2023年5月6日对 
“ 

南京德尔诺医药实验 

室研发项目
” 

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工作组严格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该项目的 

环评报告及批复意见， 对项目进行了查验， 查阅了相关资料， 审查了《南京德尔诺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德尔诺医药实验室研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经过认

真讨论评议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 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

南京德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研发中心（二期） D

栋16楼1610、1612、1616、1618 室（建筑面积为309.1平方米）建设 “ 南京德尔诺医

药实验室研发项目
”

， 项目主要进行非天然氨基酸及抗肿瘤药的研发。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企业千2021年9月取得关于《南京德尔诺医药实验室研发项目》备案证（南京市

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 项目代码： 2109-320161-89 —01 —358836), 并委托南

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千2022年1月24日取得南京市江

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德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德尔诺医药实验

室研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新区管审环表复[2022]4号）。

该项目属于补办环评。 根据《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第89号会议纪

要， 为保障研发中心内一 批小微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规性， 决定环境保护与水 务

局 对该批企业免千处罚， 南京德尔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该批企业名单内。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2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为6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宁新区管审环表复[2022]4号批复的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是对

废气、 废水、 噪声和固废进行验收， 验收范围是南京德尔诺医药实验室研发项目相配套

的设施。

二、 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和

《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

[2021]122号） 中附件l要求，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性质、 规模、 地点、生产工

艺以及环境保护措施， 均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








